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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

109 年勞裁字第 46 號 2 

【裁決要旨】 3 

1.相對人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之行為，因當時團體協商尚未開始進行，4 

且相對人根本尚未知悉申請人之協商事項，故相對人應無違反誠信5 

協商或具有支配介入事實之存在可言。 6 

2.相對人明明在協商會議時，表明願提出對案資料或文字予工會後再7 

行協商討論，卻自毀承諾而自行制定規則，逕自限縮至十個月，並8 

宣稱此即為相對人之「對應方案」，實無異是單方片面決定協商結果，9 

此舉顯然有違團體協約法所揭之誠信協商原則，並且已不當影響申10 

請人之工會活動。 11 

3.相對人之教評會及考評會，皆係直接或間接影響教師自身工作權益12 

及待遇之組織，倘若任相對人得恣意決定其等改選時機，並藉由改13 

選來汰換較為支持工會的委員人選，則必定令教師對於工會之信心14 

盡失，亦無人敢再支持工會或參與工會活動，顯然有支配介入之情15 

事。 16 

4.相對人透過解聘教師之手段，逼迫教師退出工會活動，顯係使用不17 

當之手段影響工會活動，對工會構成支配介入。而該教師為申請人18 

與相對人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之勞方代表，相對人對其之解聘或不利19 

益待遇，將可能造成其在團體協商中噤聲，因此相對人所為通知解20 

聘之行為，顯然會影響到申請人對於相對人之團體協約協商，亦構21 

成違反誠信協商之行為。 22 

【裁決本文】 23 

申請人：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24 

代表人：李賢能 25 

通訊處：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81號 26 

代理人：葉○○、劉○○、李甲○、李乙○ 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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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人：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1 

代表人：俞德淦 2 

        設：高雄市鳳山區南江街 183 號 3 

代理人：林甲○ 4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5 

（下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以下均同）110 年 11 月 19 日詢問程序終結，並6 

於同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： 7 

主  文 8 

一、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9月 30 日發函給許○○老師，告9 

知聘約到期即予以不再續聘之行為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10 

第 1 項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11 

理。 12 

二、相對人於 109 年 9月 7日訂定「導師費核給辦法」，明訂導師費每13 

學年發給十個月為原則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及工14 

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5 

三、相對人於 110 年 3月 22 日召開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，解散 109 學16 

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審委員17 

會，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18 

不當勞動行為。 19 

四、相對人於 110 年 5月 14 日發函給林乙○老師通知解聘之行為，構20 

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21 

不當勞動行為。 22 

五、申請人其餘之請求駁回。 23 

    事實及理由 24 

壹、 程序部分： 25 

一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、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法第 3526 

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前項裁決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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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由或事1 

實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為之。」；同法第 51條第 1項規定：「基2 

於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3 

裁決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、第 40 條、第 41 條第 1 項、第4 

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」。 5 

二、 查申請人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向本會提起本件裁決申請，請求確6 

認相對人109年 8月 1日於未經過協商直接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7 

剩45％發給教師薪資之行為，及相對人於109年9月7日訂定「導8 

師費核給辦法」，明訂導師費每學年發給十個月為原則，構成工9 

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經核上開請求，自10 

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均未逾 90 日之期間，故本件裁決申請符合勞11 

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及第 51 條第 1項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12 

三、 次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，均未限制申請人13 

不得追加或變更請求裁決事項，故就是否允許申請人追加或變更，14 

本會自有裁量權（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40 號判決意旨15 

參照）。查申請人提出本件裁決後，於 110 年 4月 28 日第 1次調16 

查會議以言詞變更請求裁決事項：「（一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17 

年8月1日未經過協商直接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剩45％之行為，18 

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二）請求確認相對人19 

於 109 年 9 月 7 日訂定『導師費核給辦法』，明訂導師費每學年20 

發給十個月為原則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之不當勞動行為。」，21 

經核與其先前所請求者，均基於同一事實，僅係變更或更正請求22 

確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法條，且變更後不致影響調查程序之進23 

行，對相對人亦無程序上之不利益，爰同意申請人之變更。 24 

四、 再者，申請人於 110 年 4 月 28 日第 1 次調查會議以補充理由書25 

狀及言詞追加請求裁決事項第三項、第四項：「（三）請求確認26 

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30 日發函給許○○老師，告知聘約到期即27 

予以不再續聘之行為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及工會法第 35 條28 



第 4 頁，共 23 頁 

第 1項第 3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四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10 年1 

3 月 22 日召開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，解散 109 學年度第 24 屆教2 

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審委員會，並同時進3 

行改選之行為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之不當勞動行為。」，其4 

中之第三項，因自 109 年 9 月 30 日事實發生之次日起算，迄至5 

申請人於 110 年 4月 28 日追加請求時，已逾法定 90 日之期間，6 

故本會依法應不受理。至於第四項，自 110 年 3 月 22 日事實發7 

生之次日起算，迄至申請人於 110 年 4 月 28 日追加請求時，並8 

未逾法定 90日之期間，且所追加之事實，係源於申請人工會「針9 

對減薪爭議之團體協約協商」活動所衍生，前、後時間密接，基10 

本之事實大致相同，且追加後並不致影響調查程序之進行，對相11 

對人亦無程序上之不利益，本會爰同意申請人之追加。 12 

五、 嗣申請人於 110 年 9 月 2 日第 2次調查會議變更請求裁決事項：13 

「（一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 日未經過協商直接扣減14 

教師學術研究費剩 45％之行為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及工會法15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二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16 

109 年 9月 7日訂定『導師費核給辦法』，明訂導師費每學年發給17 

十個月為原則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18 

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三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9月 3019 

日發函給許○○老師，告知聘約到期即予以不再續聘之行為，構20 

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3、5款之不當勞21 

動行為。（四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10 年 3 月 22 日召開第 1 次22 

臨時校務會議，解散 109 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23 

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審委員會，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，構成24 

團體協約法第6及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」，25 

僅係變更或更正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法條，除第三項因已逾 9026 

日應不受理外，其餘本會均允許其變更。 27 

六、 另申請人於 110 年 7 月 12 日第二次補充理由書及 110 年 9 月 2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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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表明追加請求裁決事項：「（五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10 年 51 

月 14日發函給林乙○老師通知解聘之行為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2 

條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3、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」經核自3 

110 年 5 月 14 日事實發生之次日起算，迄至申請人於 110 年 74 

月 12日追加請求時，並未逾法定 90日之期間，且本會考量該事5 

實亦係源於申請人工會「針對減薪爭議之團體協約協商」活動所6 

衍生，係短期內之前、後接續行為，基本之事實亦相同，且追加7 

後並不致影響調查程序之進行，本會爰同意申請人之追加。 8 

七、 承前，申請人於本會 110 年 11 月 19 日詢問會議時再綜整請求裁9 

決事項為：「（一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8月 1日未經過協10 

商直接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剩 45％之行為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11 

第 6 條第 1 項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12 

（二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109年9月7日訂定『導師費核給辦法』，13 

明訂導師費每學年發給十個月為原則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14 

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三）15 

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30 日發函給許○○老師，告知聘16 

約到期即予以不再續聘之行為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17 

項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四）請求18 

確認相對人於 110 年 3 月 22 日召開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，解散19 

109 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20 

審委員會，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21 

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（五）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10 年 5月 1422 

日發函給林乙○老師通知解聘之行為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23 

條第 1 項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」，24 

核其僅係變更或更正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法條，除第三項因已逾25 

90 日應不受理外，其餘本會均允許其變更。 26 

貳、實體部分： 27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：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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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申請人於 109 年 5 月 11 日以高教產工（賢）字第 10900000571 

號函發函相對人，要求針對薪資（學術研究費及導師費）安排2 

進行團體協約協商，惟相對人遲未安排，並於 109 年 8 月 1 日3 

未經過協商直接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剩 45％，構成違反團體協4 

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5 

為 6 

1、 109 年 4月 1日因正義高中教師加入申請人會員過半，且請申7 

請人協助針對薪質（學術研究費及導師費）提出團體協約之8 

協商，經申請人於第三屆第十四次臨時理事會會議（申證 23）9 

通過正義高中團體協約案。 10 

2、 申請人於 109 年 5月 11 日以高教產工（賢）字第 109000005711 

號函（申證 2）發函相對人請求安排協商，相對人於 109 年 512 

月 25日以正人字第 110970251600 號函（申證 3）表示因為新13 

冠病毒校園防疫未安排協商事項。 14 

3、 相對人於 109 年 7月 13 日召開教師薪資協調會議，申請人會15 

員表明薪資已委任申請人與相對人協商，相對人仍決議將教16 

師學術研究費調降為 45％。申請人於同日以高教產工（賢）17 

字第 1090000102 號函（申證 4）發函相對人要求安排協商，18 

相對人於 7月 20 日以正人字第 110970364400 號函（申證 5）19 

回覆因協商資格未經確認，未便安排。 20 

4、 109 年 8月 1日正義高中學校未經過與教師協商，逕行扣減教21 

師學術研究費剩 45％，發給教師薪資。（申證 6） 22 

5、 第一次團體協商之後，部份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會員教師遭23 

學校用解聘等理由壓迫並無奈提出書面撤回狀，但其書面撤24 

回書狀尚未經申請人理事會決議通過，同時退出團體協約之25 

教師並未退出申請人工會，正義高中會員在正義高中專任教26 

師中，109 年及 110 年人數仍為過半（申證 25 及申證 26），27 

故申請人仍具團體委託協商資格。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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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相對人未與申請人進行協商，逕於 109 年 9 月 7 日開行政會議1 

通過「導師費核給辦法」，明訂導師費每學年發給十個月為原則，2 

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53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4 

1、 申請人為因應相對人逕行減薪行為，於 109 年 8月 18 日以高5 

教產工（賢）字第 1090000114 號函（申證 7）發函相對人，6 

提案 4個協商案由（學術研究費不低於 68%、學術研究費不與7 

教師個人招生人數掛鉤、導師費依法按月發給、各項福利獎8 

金依循現制發給），並於 8 月 26 日至相對人高中進行協商會9 

議，惟相對人並未準備對案，只承諾三日內補送對案資料。10 

109 年 8 月 31 日相對人以正人字第 10970434600 號函（申證11 

9）回應第一次團體協商會議之提案，但仍未給其他証明資12 

料。 13 

2、 109 年 9月 7日相對人開行政會議通過「導師費核給辦法」（申14 

證 10），明訂導師費每學年發給十個月為原則。 15 

3、 申請人於同日以高教產工（賢）字第 1090000136 號函（申證16 

11）發函相對人要求與相對人依法進行團體協約協商第二次17 

會議。109 年 9 月 17 日相對人以正人字第 10970482000 號函18 

（申證12）回應第二次團協之提案，訂於109年9月25日（五）19 

中午 12:30，但仍未給學術研究費減少之計算依據或證明資料20 

等對案資料。 21 

（三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9月 30 日發函給許○○老師，以「高中部自 10722 

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，連續三個年度招生班級數銳減」為理由，23 

告知許○○老師聘約到即予以不再續聘，訂聘約到期日為 10924 

年 7月 31 日。此行為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25 

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6 

1、 許○○老師為申請人與相對人團體協約協商之勞方代表之一，27 

並有出席 109 年 8 月 26 日與 9 月 25 日之薪資團體協約協商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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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（申證 8、15）。許○○老師原聘期至 109 年 7月 31 日為1 

止，其於 109 年 9 月 30 日收到相對人正人字第 10900001242 

號函通知聘約到期及不再續聘（申證 16）。許師於 109 年 93 

月 30日經 LINE 群組尋求申請人之協助，並於 10月 3日送會4 

員服務申請書給申請人請求協助（申證 17、18）。 5 

2、 許○○老師後迫於校方壓力，於 10 月 13 日提出退出團體協6 

商及簽署民事調解聲請撤回書狀（申證 19），此情形顯示相對7 

人在團體協約協商中有解僱、減薪及其他不利之待遇。 8 

（四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3月 22 日召開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，解散 109 9 

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審10 

委員會，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511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2 

1、 教師評審委員會 13 

（1） 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(下稱教評14 

會辦法)(申證 29)第 3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有教師解聘、不續15 

聘、停聘及資遣之審議。 16 

（2） 教評會辦法第 4 條規定委員的任期為一年，自九月一日起至17 

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，除了因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18 

行職務者而解除委員職務外，委員的任期應受到教評會辦法19 

的保障。 20 

（3） 委員會的組成從 5人至 19 人皆可，其中最低人數 5人的當然21 

成員有校長、家長會代表及教師代表，另有兩名票選委員；22 

又非屬教師長期聘任事項或教師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、第 1823 

條或相關法規外，只需全體委員出席二分之一及二分之一審24 

議通過，實務上常見校方將開會時間訂在教師有課務又不准25 

予公假以致不能出席，意即以最低 5 人的教評會成員而言，26 

只要出席 3 人中的 2 人審議通過就可以解聘教師，相對人只27 

要能掌握校長及家長會代表 2票即可任意解聘教師。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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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考績評審委員會 1 

（1）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(下稱考核辦2 

法)(申證 30)第 9 條規定委員由 9人至 17 人組成，教務、學3 

生事務、輔導、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為當然委4 

員，其餘為票選委員，任期一年。 5 

（2） 會議決議時需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，二分之一通過即可決6 

議。以 9人委員為例，最低出席 5人，3人同意即可懲處教師7 

予申誡；另最低出席 6人，3人同意即可考核教師為考核辦法8 

第 4條第 2款或第 4條第 3款。意即校方如果委員人數 9人，9 

當然委員已經掌握了 4人，校方亦可任意找理由懲處教師。 10 

3、 109學年度第24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109學年度第21屆考績11 

評審委員會中，申請人工會的會員都有過半，相對人難以在12 

原教評會及原考核會實施校方之意志。解散改選造成上面的13 

委員全數重新改組，新改選後的委員會成員已經正義高中事14 

先佈局配票，得以實施校方對教師解聘及懲處之意圖。故正15 

義高中解散原教評會及原考評會，足以影響教師是否被解聘16 

及懲處的重大關鍵，對工會活動造成妨害。 17 

（五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5月 14 日發函給林乙○老師通知解聘之行為，18 

構成團體協約法第6條及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5款之不當勞19 

動行為。 20 

1、 林乙○老師為申請人與相對人團體協約協商之勞方代表之一。21 

相對人因林乙○老師不肯退出團體協商，以重組之教評會於22 

110 年 5 月 3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23 

次會議，於會議中通過林乙○老師之解聘案，並於 110 年 524 

月 14日發函解聘理由通知書予林乙○老師(申證 27)。 25 

2、 相對人復於 110 年 6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26 

審委員會第 3 次會議，於會議中再度決議「不通過林乙○老27 

師解聘案，但聘期至 113 年 7 月 31 日，到期後不再續聘」。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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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師後於 110 年 7 月 7 日之調解中與相對人調解成立(申證1 

31)，其中林乙○老師需於 110 年 7月 8日具狀撤回聲請對申2 

請人的委任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(申證 32)。 3 

（六） 本件請求裁決事項如下： 4 

1、 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 日未經過協商直接扣減教師5 

學術研究費剩 45％之行為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6 

項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7 

2、 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7 日訂定『導師費核給辦法』，8 

明訂導師費每學年發給十個月為原則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9 

第6條第1項及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0 

3、 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9月 30 日發函給許○○老師，告知11 

聘約到期即予以不再續聘之行為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12 

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3 

4、 請求確認相對人於110年3月22日召開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，14 

解散 109 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 學年度第 2115 

屆考績評審委員會，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16 

35 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7 

5、 請求確認相對人於110年 5月 14日發函給林乙○老師通知解18 

聘之行為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19 

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0 

 21 

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： 22 

（一） 相對人並未拒絕與申請人工會進行團體協商，應不構成違反團23 

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之規定 24 

1、 由於少子化因素，私立高中職的學生來源減少，連續數年的25 

財務虧損已經引發了生存危機。加上相對人並非國立或公立26 

學校，財源必須自給自足，因此不得不必須進行教師薪資結27 

構的調整，以減緩財務的惡化。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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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相對人自109年 4月 24日開始與教師們透過各項會議進行學1 

術研究費調整協商，並與工會進行團體協約協商。過程中，2 

不同意的教師透過工會與本校進行訴訟，訴訟期間也投書至3 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本校於 110 年 1月 21 日依國民及學前教4 

育署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163613 號函裁處書繳納新台幣 105 

萬元罰鍰。 6 

3、 針對團體協約協商之安排，本校於 109 年 5月 25 日去函說明7 

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未便安排協商事宜（相證 4），亦獲申8 

請人來函表示理解防疫優先，並請本校盡速再安排協商事宜9 

（相證 5），故本校並未拒絕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商。 10 

4、 雙方實質進行了兩次團體協商，針對申請人所要求的學校會11 

計結算報告，亦有發函知會申請人已依照國教署規定公告上12 

網。針對學術研究費核發比例等問題，相對人亦在第二次協13 

商會議時向工會說明學校的人事支出超支狀況，由於無法達14 

成協議，所以接續就無法再進行協商，高教產業工會就直接15 

訴諸法律提告，校方也無可奈何。實際上並無違反團體協約16 

法第 6條（相證 6）。 17 

5、 相對人已於 110 年 7 月 7 日與未同意之教師們於法庭達成和18 

解，老師們並無受到相對人之脅迫，相對人並補回 109 年 819 

月 1日起至 110 年 7月 31 日期間所有差額。 20 

（二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9月 7日訂定「導師費核給辦法」，僅係將過去21 

慣例明文化，未影響教師原本權利，故無協議之必要 22 

1、 查教師待遇條例第 13條之明文，加給分下列三種：「一、 職23 

務加給：對兼任主管職務者、導師或擔任特殊教育者加給之。24 

二、學術研究加給：對從事教學研究或學術研究者加給之。25 

三、地域加給：對服務於邊遠或特殊地區者加給之。」又該26 

法第 17 條規定「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、學術研究加給及27 

地域加給，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訂定，並應將所定支給數額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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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教師聘約；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，不得變更支給1 

數額。教師加入工會者，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。」 2 

2、 本校導師費每學年以核發十個月為原則，每月 3,000 元（相3 

證 7）， 七、八月份依暑假輔導實際上課日數核給導師費（相4 

證 8）。導師費每個月 3,000 元，若未足月擔任導師者，以實5 

際擔任導師日數比例核給。本校導師費之支給數額及發放方6 

式未曾變更，僅係將過去導師費發放慣例予以明文規定遵循7 

（相證 9），並無影響教師原本的權利，故並不需與教師協議。 8 

（三） 教師解聘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經報主管機關核准9 

後始得解聘，許○○老師解聘一案並未提至教評會審查 10 

1、 查教師法第 14 條之明文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11 

予解聘，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（略），皆須經教師評審委員12 

會審議通過，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得以解聘。」 13 

2、 相對人因少子化造成的財政困窘問題，本於健全校務發展財14 

務改善計畫，才於許○○老師聘約到期時考慮是否續聘。雖15 

於 109 年 9月 30 日發函給許○○老師，惟後未提案至教師評16 

審委員會審查，且許○○老師已於 110 年 5 月 12 日取得 11017 

年 8月 1日起至 115 年 7月 31 日之聘書（相證 2），故實際上18 

並未發生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情事。 19 

（四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3月 22 日召開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，解散 10920 

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審21 

委員會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符合合法程序，並無針對工會、22 

影響工會協商的進行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23 

1、 教師評審委員會：教師法於 84年 8月 9日公布施行後，配合24 

師資培育管道的多元開放，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任的25 

權責，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回歸學校自主，教育部並依教師26 

法之授權於 86 年 3 月 19 日訂定發布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27 

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，自 86學年度起由 各校組織教師評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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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委員會審議教師之聘任，期經由學校教師及家長的參與，1 

藉由公開、公平、公正的程序，為學校遴選最適任的教師。 2 

2、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： 3 

（1） 教師待遇條例第 12條第 3項規定，私立中小學教師薪級之晉4 

級，除考核年度、晉級方式比照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5 

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外，由各校定之。 6 

（2） 私立學校法第 51條、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7 

制度實施辦法第 2 條及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略以，學校法人8 

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聘僱、敘薪、出勤、差假、訓練進修、考9 

核獎懲、待遇、福利、保險、退休、資遣及撫卹，應訂定作10 

業程序、內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。據此，考核係屬學校11 

內部管理事務，各校應訂定考核相關規定。 12 

（3） 有關私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組成，係屬各校權責，應13 

依各校規定辦理（相證 15）。 14 

3、 查相對人「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15 

點」（相證 10）第六條：本會議開會及議決方式如下：（一）16 

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始得開會；出席成員過半17 

數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18 

4、 110 年 3月 22 日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應出席 36 人，實際出席19 

32 人，其中專任教師共 23 人，21 人投票。針對解散 109 學20 

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一案，投票結果為同意 13 票、21 

不同意 7 票、未領票 2 票與廢票 1 票，過半數同意通過解散22 

教評會並進行改選；而針對解散 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審23 

委員會一案，投票結果為同意 14 票、不同意 6票、未領票 224 

票與廢票 2票，過半數同意通過解散考評會並進行改選。 25 

5、 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師考核委員會為學校內部組織，教考評26 

會的遴選，是全校教師主張召開校務會議之後的決定，且國27 

教署訂定之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並沒有提及不能解散教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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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會。因老師提出希望學校穩定前進，也能將事情沒有立場1 

的處理，故在校務會議中提出由全體同仁進行投票改選。 2 

6、 全面性改選且無針對性，改選過後之老師亦仍是申請人工會3 

會員，既無損害教師權益，也並未更改任何選舉規定，完全4 

依照學校的行政自主權執行校務。故與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5 

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完全無關，無影響工會協商的進行或6 

違反誠實信用原則。 7 

（五） 林乙○老師解聘資遣案並未通過，因而無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8 

第 5款之情事 9 

1、 查教師法第 14條之明文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予10 

解聘，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（略），皆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11 

審議通過，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得以解聘。」 12 

2、 相對人於 110年 5月 3日 109學年度第 24屆教師評審委員會13 

第 2 次會議通過體育科林乙○老師解聘案，原因係因其違反14 

聘約答應在校外兼課、不協助校內行政工作，並於 110 年 515 

月 14日發函，請林乙○老師提出陳述理由（相證 11）。於 11016 

年 5 月 27 日收到林師的陳述理由後，110 年 6 月 16 日 10917 

學年度第 24屆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3次會議決議，不通過林乙18 

○老師解聘資遣案（相證 12）。故並無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19 

第 5款之情事。 20 

（六） 答辯聲明：申請人裁決之申請駁回。 21 

 22 

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23 

（一） 相對人於110年8月1日實施將教師學術研究費調降為45％。 24 

（二） 申請人與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26 日、9月 25 日兩度進行團體25 

協約協商會議。 26 

（三） 申請人於 109 年 9 月 24 日受相對人學校林丙○、許○○及林27 

乙○等教師選定，就學術研究費、年終獎金遭扣減乙事，向相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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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人提起民事訴訟及調解聲請。 1 

（四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30 日發函告知許○○老師聘約到即予以2 

不再續聘。 3 

（五） 許○○於 109 年 10 月 13 日簽署民事調解聲請撤回書。 4 

（六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3 月 22 日召開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解散 1095 

學年度第24屆教師評審委員會與第21屆考績評審委員會並進6 

行改選。 7 

（七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5月 14 日發解聘理由通知書予林乙○老師。 8 

（八） 相對人於110年 7月 7日與林乙○等老師就教師學術研究費給9 

付之爭議調解成立。 10 

（九） 林乙○於 110年 7月 8日撤回對申請人之委任與 109年勞裁字11 

第 46號申請。 12 

（十） 許○○與林乙○均仍在相對人學校任職。 13 

 14 

四、 本案爭點為： 15 

（一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 日未經過協商直接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16 

剩 45％之行為，是否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17 

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18 

（二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9月 7日訂定「導師費核給辦法」，明訂導師費19 

每學年發給十個月為原則，是否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20 

項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21 

（三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3月 22 日召開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，解散 10922 

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審23 

委員會，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24 

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25 

（四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5月 14 日發函給林乙○老師通知解聘之行為，26 

是否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27 

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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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2 

（一）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，在於避免雇主以其3 

經濟優勢的地位，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4 

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並能快5 

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。因此，與司法救濟相較，不當6 

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，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外，在判斷7 

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8 

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，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及9 

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。基此，就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10 

行為的判斷時，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，11 

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12 

立、組織或活動之情形；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13 

要件，不以故意為限，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14 

為已足。 15 

（二） 次按，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…16 

五、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，工會法17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定有明文。復按，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18 

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，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19 

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，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，即20 

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，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21 

的意思。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22 

為要件，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、第 3 款、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23 

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（最高行政24 

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 號判決參照）。 25 

（三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8 月 1 日未經過協商直接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26 

剩 45％之行為，不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法27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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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查申請人於 109年 5月 11日去函相對人請求進行團體協約協商1 

（申證 2），由於當時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，相對人於同年2 

月 25日函覆因疫情未便安排協商事宜（申證 3），其後申請人俟3 

疫情趨緩時，於 109 年 7月 13 日再度發函請相對人安排團體協4 

約協商事宜（申證 4），相對人旋即於同年 7月 20 日函覆因協商5 

資格未經確認，未便安排會議，待確認協商資格，相對人將提6 

出方案，亦請申請人提出對應方案等語（申證 5）。其後，雙方7 

於 109 年 8 月 7 日召開團體協約協商之會前會，確認申請人協8 

商資格（申證 13），申請人嗣於 109 年 8 月 18 日發函相對人表9 

示本次團體協商，主要訴求為「學術研究費」不低於 107 年所10 

頒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支給標準之 68%，以及導師費應按月發給11 

等項。緊接著，雙方於 109 年 8月 26 日舉行第一次團體協約協12 

商會議，會中雙方各有主張及對談，並相約於 109 學年開學後13 

再行協商（申證 8）。 14 

2. 然查，相對人於申請人工會 109 年 8月 18 日發函表明協商訴求15 

前，業已於 109 年 8月 1日實施將教師學術費調降至 45%，且雙16 

方均不爭執相對人開始施行之日期為 109 年 8月 1日（本會第 217 

次調查會議第 3頁第 14 至 20 行參照）。從而，相對人於 109 年18 

8 月 1 日扣減教師學術研究費剩 45％之行為，因當時團體協商19 

尚未開始進行，且相對人根本尚未知悉申請人之協商事項，故20 

相對人應無違反誠信協商或具有支配介入事實之存在可言，並21 

不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22 

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3 

（四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9月 7日訂定「導師費核給辦法」，明訂導師費24 

每學年發給十個月為原則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25 

及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6 

1. 查雙方於 109 年 8月 26 日舉行第一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會中27 

就有關導師費之議題，申請人主張應依法採按月發給，亦即每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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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年發給十二個月，而當日會議雙方就此點協商提案之共識為：1 

「待校方提出對案資料或文字三日內給工會後再進行協商討2 

論。」；有當日開會且相對人不爭執之會議紀錄可稽（申證 8）。3 

然而於其後，相對人未提出任何對案資料或文字給工會再行協4 

商討論，即片面於 109 年 8 月 31 日發函申請人表示就此提案，5 

將盡快由學務處訂定「導師加給核發要點」等語（申證 9），相6 

對人並於 109 年 9 月 7 日行政會議逕自通過訂定「導師費核給7 

辦法」，明訂導師費每學年以核發十個月為原則，等同否決申請8 

人所主張發給十二個月之提案。 9 

2. 相對人如此行為，顯然未給予申請人任何協商機會，且明明在10 

協商會議時，表明願提出對案資料或文字予工會後再行協商討11 

論，卻自毀承諾而自行制定規則，逕自限縮至十個月，並宣稱12 

此即為相對人之「對應方案」（申證 12），實無異是單方片面決13 

定協商結果，此舉顯然有違團體協約法第 6 條所揭之誠信協商14 

原則，並且已不當影響申請人之工會活動，嚴重影響申請人會15 

員對其之信任，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及工會法16 

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7 

（五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3月 22 日召開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，解散 10918 

學年度第 24 屆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績評審19 

委員會，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20 

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1 

1. 查申請人與相對人於 109年 8月 26日進行團體協約第一次協商22 

會議，代表申請人出席協商之勞方代表中，許○○、林乙○係23 

相對人學校之教師，嗣雙方於同年 9月 25 日進行團體協約第二24 

次協商會議，許○○、林乙○同樣仍為代表申請人出席協商之25 

勞方代表。另於雙方團體協商中，因相對人於 108 年 8 月起在26 

未經與教師協商同意之情形下，扣減學術研究費、年終獎金，27 

申請人於 109 年 9月 24 日，受相對人學校林丙○、許○○及林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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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○等教師選定，就學術研究費、年終獎金遭扣減乙事，向相1 

對人於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暨聲請調解（申證 33）。2 

而許○○原聘期至 109 年 7 月 31 日，其於 109 年 9 月 30 日收3 

到相對人聘約到期不再續聘之通知（申證 16）後，旋即於 104 

月 13 日就具狀聲請撤回調解及訴訟（申證 19）。其後，台灣高5 

雄地方法院勞動法庭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召開第一次勞動調解6 

程序（申證 35），在此之前，除許○○外，已有王甲○、王乙○7 

及黃○○老師具狀撤回調解及訴訟（申證 19、34）。於當日之調8 

解程序後，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勞動法庭復於 110 年 2月 25 日召9 

開民事訴訟之準備程序（申證 36）。 10 

2. 嗣於 110 年 3月 22 日，相對人召開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11 

臨時校務會議，會中主席即校長先提出報告：「（一）訴訟出庭12 

之過程說明。（二）董事會決議之後續發展。（三）國一新生人13 

數是否成為泡影？高中部還需要招生嗎？（四）同仁們，您可14 

以怎麼決定！」，旋即「提案：解散現有教評會及考評會並重新15 

遴選。」，並獲過半票數同意解散 109 學年度第 24 屆教評會及16 

109 學年度第 21 屆考評會，以及立即進行改選；上述過程，有17 

相對人校務會議紀錄可稽（相證 1）。由此可知，相對人解散教18 

評會及考評會，確實與申請人代相對人部分教師就學術研究費、19 

年終獎金遭扣減而提起之訴訟有關。續觀之教評會改選前、後20 

之名單，改選前原本總計 9 位中有 4 位係選定申請人提起訴訟21 

及聲請調解之教師（即林丙○、黃○○、莊○○及林乙○），改22 

選後僅有 1位（即張○○），且教師會代表之人選從缺未補。再23 

觀之考評會改選前、後之名單，改選前原本總計 9 位中有 5 位24 

係選定申請人提起訴訟及聲請調解之教師（即黃○○、林乙○、25 

莊○○、林丙○及林丁○），改選後僅有 1 位（即林乙○）。足26 

見此改選實具有針對性，顯係為汰換掉支持申請人所進行工會27 

活動之教師，且其所佔比例前後具有重大變化，顯然對該等委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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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之運作造成實質影響。 1 

3. 再者，本會就 110 年 3月 22 日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解散教評2 

會及考評會並進行改選之原因詢問相對人，相對人答稱：「其目3 

的在讓校務正常運作」（相對人 110 年 7 月 5 日正人字第4 

110000065 號參照），並稱：「改選過後支持工會的委員沒有當選5 

的原因是因為校內其他教師認為需要安定，相對人校長基於穩6 

定學校內部，尊重另一方教師的想法，故召開校務會議討論此7 

事。」（本會 110 年 10 月 7 日第 3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3 頁第 98 

至 14 行參照），亦顯見相對人本次改選確實具有針對性，係針9 

對申請人而為。 10 

4. 按相對人訂頒之「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11 

置辦法」第 2 條規定，相對人教評會之任務，包含：本校教師12 

續聘及長期聘任之審查、本校教師長期聘任聘期之訂定事項，13 

以及本校教師解聘、停聘及不續聘之審議事項，與本校教師資14 

遣原因認定之審查事項等，可見相對人教評會之組織攸關教師15 

身分之改變等重大權利事項。其次，有關相對人之考績評審委16 

員會，相對人雖未訂頒相關辦法規定，但依相對人答辯書之說17 

明，係負責學校教師成績之考核，故亦係關係到教師之薪給、18 

績效及獎金等權益事項。因此兩者皆係直接或間接影響教師自19 

身工作權益及待遇之組織，倘若任相對人得恣意決定其等改選20 

時機，並藉由改選來汰換較為支持工會的委員人選，則必定令21 

教師對於工會之信心盡失，亦無人敢再支持工會或參與工會活22 

動，顯然有支配介入之情事。 23 

5. 從而，相對人於 110 年 3月 22 日召開校務會議解散教評會及考24 

評會，並同時進行改選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25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6 

（六） 相對人於 110 年 5月 14 日發函給林乙○老師通知解聘之行為，27 

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5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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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

1. 查相對人於 110 年 3月 22 日改選教評會及考評會後，於 110 年2 

4 月 21 日及同年月 28 日，分別有林丙○、張○○、許○○、王3 

甲○、王乙○及黃○○等老師聲明撤回民事訴訟（申證 8、申證4 

37）。110 年 5 月 3 日，相對人改組後之教評會通過林乙○老師5 

之解聘案，並於 110 年 5月 14 日函知其解聘理由，其中並敘及6 

林師於高雄地方法院選定申請人請求學術研究費之事，且稱「如7 

此粗暴要求…造成學校虧損越來越嚴重」等語。林乙○旋即於8 

110 年 5 月 19 日填寫申請人之會員服務申請書，請求申請人協9 

助處理其被解聘事宜，並表示此應係基於其委請申請人進行團10 

協及訴訟之緣故（申證 28）。 11 

2. 林乙○嗣於 110年 5月 26日依上開相對人解聘通知提出陳述意12 

見書，相對人於收受後復於 110 年 6月 16 日召開教評會，會中13 

多位委員表示本解聘案送國教署通過備查之機率不高，並且最14 

終決議不通過解聘，但附加決議其聘期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止，15 

聘期到期後不再續聘。其後，林乙○於 110 年 7 月 7 日調解程16 

序時，表示同意適用相對人所頒訂關於學術研究費、年終獎金17 

等規定，並與相對人成立調解（申證 31），另於同年月 8日向勞18 

動部撤回對申請人109年勞裁字第46號申請案之委任（申證32）19 

（惟申請人原本就僅以工會名義向本會提出申請，因此該撤回20 

狀並未發生撤回效力；併予敘明）。從此前後事實脈絡觀之，可21 

見林乙○確實係因相對人發函解聘之行為，才願與相對人成立22 

調解、撤回訴訟，並解除對申請人之委任；尤其林乙○本為團23 

體協約協商勞方代表具相對人教師身分 2員的其中之 1，自係積24 

極參與工會活動，若非受迫於相對人解聘通知，當不至於驟然25 

願意接受現狀且解除委任申請人。而相對人解聘林乙○之行為，26 

參照其解聘理由說明，明確提及林乙○委請申請人所提起之訴27 

訟，可見係針對其參與工會活動。雖理由說明中另有提及其他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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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由，即：中傷學校、校外兼課、拒絕協助行政工作、未具雙1 

語教師資格等情事，然觀之相對人在未給予林乙○陳述意見釐2 

清該等事由前即貿然決議解聘，而在林乙○陳述意見解釋後又3 

自知理虧，立刻改變原解聘決議，但又附加期滿不續聘之議處。4 

種種前因後果，可徵相對人之通知解聘行為，確實係為迫使林5 

乙○撤回訴訟，放棄此項工會活動，而具有針對性。 6 

3. 按申請人為爭取具相對人教師身分之申請人會員支持，為渠等7 

向相對人爭取教師學術研究費、導師費、年終獎金等權益，除8 

請求相對人進行團體協約協商外，並受部分未經協商即遭扣減9 

研究費之教師選定，聲請調解及提起民事訴訟，此為申請人在10 

相對人處進行之重要工會活動，攸關具相對人教師身分之申請11 

人會員，對申請人之信賴與支持。然而，相對人卻透過解聘教12 

師之手段（許○○老師之部分雖因逾法定期間經本會決定不受13 

理，但實際上事實脈絡亦係相同），逼迫教師退出工會活動，解14 

除對於申請人之委任，相對人此舉顯係使用不當之手段影響工15 

會活動，對工會構成支配介入。而林乙○老師為申請人與相對16 

人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之勞方代表，相對人對於林乙○之解聘或17 

不利益待遇，將可能造成林乙○在團體協商中噤聲，甚至林乙18 

○業已於 110 年 7 月 8 日撤回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案，19 

亦即表明不支持工會提出相對人成立不當勞動行為之主張。因20 

此相對人對林乙○所為之通知解聘行為，顯然會影響到申請人21 

對於相對人之團體協約協商，亦構成違反誠信協商之行為。 22 

4. 從而，相對人於 110 年 5月 14 日發函給林乙○老師通知解聘之23 

行為，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 項及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24 

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5 

六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後對26 

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，故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27 

七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裁決申請一部不受理，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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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條第 1項、第 51 條，裁決如主文。 1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2 

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3 

    裁決委員  張詠善 4 

              蔡菘萍 5 

              李瑞敏 6 

              侯岳宏 7 

              張國璽 8 

              王嘉琪 9 

              黃儁怡 10 

              徐婉寧 11 

              李柏毅               12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 13 

如不服本裁決不受理決定部分，得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14 

繕具訴願書，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勞動部（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號15 

9樓）向行政院提起訴願。 16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各款、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17 

項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部為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18 

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19 

訴訟。 20 


